
當您接獲保險公司或財務管理顧問等公

司之通知，因【某種事故保險代位求償】又

稱【保險代位權】必須要慎重視之，不可置

之不理，否則將喪失抗辯之權力。亦可尋求

工會調解委員會或相關單位協助，適時提出

異議或做調解協商之程序，如期限到期未提

異議視同同意對方所請求之金額，本公司曾

有幾位會員發生未於時效內異議，而造成無

謂之困擾與損失。

因為是指保險人（公司）享有的代位行

使被保險人對造成保險標的損害，負有賠償

責任的第三方索賠求償權的權利，至『保險

代位權是以保險法基於保險利益原則，為防

止被保險人獲得雙重利益而公認的一種債權

轉移制度』，一般認為保險代位權時是民法

清償代位制度於保險法領域的具體運用，也

就是當發生交通事故或財物受侵權行為所造

成之損失，對方直接依保險代位權的規定行

使請求權，其權利性質大致有三種見解：

1.債權擬制值轉移說：

被保險人債權雖因保險人(公司)債權；仍

存在並轉給保險人(公司)。

2.賠償請求權說：

認為保險人(公司)自給付保險金時起，便

取得與消滅之債權同意的賠償請求權。

3.債權轉移說：

認為代位求償權實質上是保險人(公司)對

第三人債權的『法定受讓』，無須經被保險

人的讓與意思表示也無須債務人的同意。

案例說明：

甲、乙雙方發生交通事故因乙方有加重

汽車財產保險，故其損失可直接由乙方保險

文 / 調解委員會

調解委員會專欄
淺談代位求償
代位求償之法律依據：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規定，產險公司可依本法代位向他方肇事者求償，(保險人得代

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請求權之情形)。被保險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

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

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

一、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

     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

二、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似管制藥品。

三、故意行為所致。

四、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拘捕。

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而駕車。

前項保險人之代位權，自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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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據肇責要求保險公司給付損失金額，

當保險公司給付後發函告知甲方代位求償之

事，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甲

方請求賠償的權利。乙方雖未向甲方提起訴

訟。但保險公司可以自己的名義向甲方提起

訴訟，不必經由乙方同意。

小車禍私下和解 兩年後飛來官司：

曾有機車騎士，突然接到法院開庭通

知，才知多年前私下和解的小車禍，因保險

公司為車主付費修車後，把債權「賣給」財

務管理顧問公司，被財顧公司回頭指控要負

過失賠償責任，莫名惹上官司又賠錢。據了

解，財顧公司都是在法定求償限期的最後一

天提告，被告的機車騎士滿頭霧水，找上當

初和解的轎車車主，車主也不知情。

因當初是私下和解，手邊沒有留下任何

事證，所以往返法院疲於奔命之餘，最後只

好讓步，同意財顧公司所提打折付款的「和

解」條件。針對這一現象，曾有法官表示，

保險公司利用專業知識，「合法」賣出債權

給財顧公司追討車禍出險費，這種作為殃及

無辜第三者，也破壞人性最可貴的互信，將

函文財政部對這些保險公司祭出處罰，同時

也提醒民眾，為免天外飛來求償官司，即使

是小車禍，也要避免私下和解。

「受害人」之一的A男子表示，他兩年

前騎機車，與B轎車車主發生車禍，他人車

倒地輕微擦傷，對方還給他二千元和解，他

以為沒事了，沒想到兩年後，接獲法院開庭

通知，到庭發現根本不認識對方。他詢問才

知對方是財務管理顧問公司，原來B車主轎

車受損，進廠修理花了四萬五千元，保險公

司付款後，將債權賣給這家顧問公司，顧問

公司取得代位求償權後，在民法規定兩年求

償期的最後一天，向法院提出毀損賠償的告

訴。A男子表示，當初只是擦撞，以為只是

小車禍，加上地點在十字路口，為免影響交

通，同意對方給他二千元和解，「如果對方

沒有錯，怎麼可能給我這筆錢！」但顧問公

司人員主張，B車主車門毀損，送廠修理，保

險公司已支付這筆修理費，指陳A應負毀損賠

償責任。A男子表示，時隔兩年已找不到證

人及相關事證，更沒有時間和顧問公司打官

司、跑法院，只好接受調解，經協調以一萬

五千元和解。

曾就此情況請教法官，法官稱類似A男

子的案例並非少見，賣出債權的兩家保險公

司，在保險業相當知名。一般人發生擦撞小

車禍，幾乎都願意付點小錢立即和解，即使

沒有證人，基於信賴原則，雙方都會認為和

解程序已完成，未料事後卻反遭求償。某地院法

官表示，發生交通事故，即使私下和解，「記得

一定要寫和解書！」有了和解書，往後發生財務

顧問公司代位求償時，法官也會傳訊車主還原事

情真相，可對當事人多份保障。

保險公司客戶發生交通事故，客戶雖

以現金與對方達成和解，但並未知會保險公

司，車輛受損進廠修理，保險公司支付該筆

修理費用後不認帳，而事後進行求償或賣出

債權給財務顧問公司代位求償，而財顧公司

選在最後一天提告，這種行為一定是懂得法

律的內行人所為，因為被告的民眾接獲法院

通知，已過了反訴也提求償的時效，當初和

解的民眾，無法以相同理由也向對方求償，

幾乎等於無還手能力。法官表示，在這種情

勢下，和解的民眾完全處於劣勢。但法官審

理這種案件，會要求警方提供現場事故圖，

了解誰的過失比較大，因此即使和解，「要

留下書面證據！」和解最好是在警方處理見

證下為之，否則至少要寫「放棄民刑事追訴

權」字樣，以避免日後之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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